
审查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怎么办理

产品名称 审查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怎么办理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CRO服务商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源五路宝新科技园一期2#一层

联系电话 13148813770 13148813770

产品详情

审查注册商标转让合同，你需要这一份风险清单|解读20个核心风险点；商标方面欢迎咨询国瑞

通过商标局网站查询，拟转让商标是否处于撤销申请、无效宣告等不稳定状态，如商标被撤销或无效宣
告，则转让方将失去该商标专用权，《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相关知识点

注册商标转让前的“尽职调查”

风险点2

查明商标是否存在权利负担

风险等级

高

风险描述

通过商标局网站查询拟转让商标专用权是否已被质押，如已被质押，则商标专用权无法转让，在此情况
下，应将解除权利负担约定为转让方的义务。

相关条款

解除权利负担

风险点3



查证拟转让商标注册是否满三年，在三年内是否实际使用

1.如拟转让商标在连续三年内未使用，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有权利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商标权
的稳定性将存在较大的风险。 

2.如拟转让商标已届满三年但不能确认转让方是否曾使用该商标，则建议在合同中约定由转让方交付该
商标曾实际使用的证据，且若商标被“撤三”，转让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连续三年无正当理由不使用的注册商标可能被撤销

风险点4

核实拟转让商标外观与注册商标是否一致

因存在擅自修改商标的情形，导致转让方实际使用的商标与其注册商标不一致，建议受让方将拟使用的
商标图文与合同（或附件）中拟转让商标的图文以及商标局网站上披露的图文进行对比，确认是否一致
。

风险点5

查询拟转让商标是否存在前一轮转让

通过商标局网站查询，在本次商标转让前是否存在前一轮的商标转让。如前一轮转让未完成，即尚未核
准公告，则商标局将不予受理本轮转让，此时应将完成前一轮转让约定为转让方的义务，并考虑以此作
为向转让方支付转让费用的时间节点之一。

风险点6

确认合同签订日是否临近注册商标专用权期限

中

如合同签订日期临近商标专用期限届满日（距离商标专用期限届满一年以内），由于商标局对于转让申
请的核准周期较长，应将续展约定为转让方的义务。

续展义务

受让方应重视商标的有效期

风险点7

应由全体共有人共同作为转让方

通过商标局网站查询并核实拟转让商标是否为共有商标，如为共有商标，则应由全体共有人共同作为转
让方签署《商标转让合同》。

风险点8

核实商标注册人与转让方的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是否完全一致

应通过商标局网站核实商标注册人与转让方的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是否完全一致，如不一致，



则将影响商标转让申请的核准，建议在《注册商标转让合同》中将变更商标注册人的主体信息作为转让
方在提交转让申请之前的义务。

转让与变更的区别

风险点9

受让方必须符合对商标注册人主体资格的要求

1.若受让方为自然人、外国人或外国企业，则应符合法律法规对商标注册人主体资格的要求。 

2.对于人用药品、烟草制品等商标，受让方应具备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生产证明。

因受让方原因导致商标转让不予核准的处理方式

自然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的特殊要求转让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特殊要求外国人、外国企业受让商标应
委托境内机构办理

风险点10

应明确拟转让商标的具体信息

低

应明确拟转让商标的名称、申请/注册号、国际分类、注册国家或地区、注册公告日期、专用权期限，并
列明商标图样。

商标信息

风险点11

应明示拟转让商标在先的许可情况

转让方应披露全部与拟转让商标有关的许可情况，并在转让合同中列明被许可方名称、许可方式、许可
期限、许可地域范围以及对被许可方权益的处理方式，并保证不存在其他的许可合同。

许可合同未约定商标转让后合同效力的应继续履行商标许可方式为独占许可的，转让后继续有效受让方
可作为商标许可合同备案中的善意第三人

风险点12

根据商标转让流程或转让方义务的完成，分期支付转让费用

1.一般而言，商标转让费用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 

2.因商标转让申请核准的周期较长，为降低风险，受让方一般分别以合同签订和商标局对转让申请核准
公告作为时间节点，向转让方分期支付转让费用。 

3.如在向商标局提交转让申请前转让方存在其他需要先行履行的义务，建议以转让方完成该义务作为支
付转让费用的时间节点。 



风险点13

应将向商标局提交转让申请作为双方的共同义务

1.应明确约定共同提出转让申请的时间或期限。 

2.一般由受让方主导提交商标转让申请，在签订《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时，建议一并签署《转让注册商
标申请书》作为《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附件。 

3.《转让申请书》应使用商标局的格式文本，否则商标局将不予受理。 

4.建议约定将《商标注册证》正本交付给受让方或受让方的代理人。

共同提交转让申请

风险点14

应明确双方对材料的共同的补正义务

商标局可能就商标转让申请要求双方提供其他文件资料进行补正，建议约定在收到《转让申请补正通知
书》后各方应根据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提供补正材料。

补正义务

风险点15

应明确转让申请不予核准后的处理方式

商标局对于容易导致混淆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有权不予核准。此处的不予核准是由于拟转让商
标本身的某些特殊原因导致主管机关认为转让有可能造成混淆或其他不良影响，并非双方的过错所致，
因此，建议约定出现此情况后，转让方退还已收取的费用，解除商标转让合同，而不加重任一方的责任
。

转让申请不予核准的处理方式

风险点16

应明确商标转让申请核准公告期间受让方有权独占使用拟转让商标

1.《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生效或转让申请被受理，受让方并未立即成为商标注册人，只有在转让申请核
准公告日起，受让方才有权作为商标注册人。在《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生效后至商标局就转让申请核准
公告之前，受让方使用拟转让注册商标的，应经过转让方授权许可。 

2.建议明确约定在此许可期间内，受让方对拟转让商标享有独立且完整的诉权。

转让申请核准期间独占使用

风险点17

如转让方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存在相同或近似商标，应一并转让



若转让方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存在相同或近似商标，应一并转让至受让方；如未一并转让，商标局将通
知限期改正，期满未改正的，将被视为放弃商标转让申请，故应将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不存在相同或近
似商标，约定为转让方的保证责任。

相同或近似商标一并转让

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相同或近似商标应一并转让

风险点18

应约定如商标存在权利瑕疵，转让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注册商标在申请过程中虽然经过商标局的实质审查，但是由于审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且客观上
无法穷尽全部在先权利，注册商标依然可能存在权利瑕疵导致商标转让后被无效。

风险点19

应约定如侵犯其他方的在先权利，转让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因对商标的审查客观上无法穷尽全部在先权利，在商标转让后，如在第三人主侵犯其在先权利，则除商
标被无效外，受让方还将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建议约定在此情况下转让方向受让方承担赔偿责任。 

风险点20

应明确合同解除后，拟转让商标的处置方式

在约定转让方的解除权时，建议将撤回商标转让申请作为转让方的权利，并且约定如未及时撤回或商标
转让申请已经核准公告的，转让方有权要求受让方将商标转让回至转让方名下。

合同解除后商标的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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